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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是教育质量的守护神吗？

———一个古今教育评价重心变迁的解析视角

刘　尧

摘　要：教育评价是教育质量守护神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教育质量悖论谈起。千百年来 “状元难入

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的教育之谜背后，隐藏着 “高质量教育，难以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质

量悖论。教育评价推崇的高质量教育，为何难以培养杰出人才呢？盖因教育评价历来没有针对教育质量展开。

我们梳理古今教育评价重心变迁历史发现，大约有以官员选拔为重心的科举制度、以教育量化为重心的教育

测量、以教育目标为重心的泰勒模式、以教育价值为重心的后泰勒模式。一直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人

们才对教育评价与教育质量的关系有所反思，开启了以教育质量为重心的增值评价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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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是教育质量守护神吗？我提出这一问题，一定会被认为是明知故问或是无理取闹。事
实上并非如此简单，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从教育质量悖论回溯整个教育评价重心的变迁历程。

２０１２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填补了中国大陆诺贝尔奖的空白。２０１５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实现了中国大陆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梦想。然而，他们极其平凡的教育经历，
再次颠覆了我国社会对教育质量的既定看法。如果说这是极端个例，那么有关科学研究向人们揭示
了，自古 “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的教育之谜背后，隐藏着业已存在千余年
的 “高质量教育，难以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质量悖论［１］。教育是培养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培
养出杰出人才的教育才能称为高质量教育。可是，古今教育评价推崇的高质量教育，确实难以培养
杰出人才。这一教育质量悖论何以形成？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古今教育评价从来不是针
对教育质量展开的。笔者对古今教育评价重心进行了梳理，大约有以官员选拔为重心的科举制度、
以教育量化为重心的教育测量、以教育目标为重心的泰勒模式、以教育价值为重心的后泰勒模式，
一直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才出现了以教育质量为重心的增值评价探索。

一、以官员选拔为重心的科举制度

虽然教育评价产生于近代，但在古代就已经孕育，它就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通
过科举考试，即 “设科取士、分科举人”的官员选拔制度，始于隋初止于清末，沿用了１　３００年之
久。中国古代秦以前的商周时代，官员选拔主要是贵族世袭制；两汉时期官员选拔主要实行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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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制演化成为九品中正制，察举大权完全掌握在豪门世族手中，以致于出
现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隋朝统一中国后，废除了豪门世族把持察举的特权，九品中正制也逐渐废止。隋炀帝大业二年

（公元６０６年）置 “进士科”，开启由中央政府设科目、地方举人才、经考试后入仕的科举制度。唐
宋元明清选士沿用隋制，科举取士、分科选拔、逐级考试，在考生来源、考试科目与方法、录用程
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虽然清末科举制度在方法上已经完备，但在内容等方面却严重阻碍了社会进
步，在清朝行将灭亡之际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科举制度相对于隋朝之前的世袭制和举荐制，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进步意义。科举制度以自由

报考的方式，按科举考试的成绩高低决定取舍为准则，对过去世卿世禄、依门第举荐官员的制度进
行了彻底否定。科举制度最根本的进步意义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最大限度地摒除了权力的
恣意干扰，保证了朝廷官员选拔的公平公正，提高了各级官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进一步巩固
了中央的统治地位。
科举制度不仅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而且对西方社会有较大影响。１８９６年出版的 《中国环行记》

一书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说，“尽管有其缺陷，科举制度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
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大的作用”。“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
试制度，是从中国经验中借鉴而来的。”［２］１８５５年，英国建立了 “文职人员委员会”，采取公开考试招
募文职人员。１８８３年，美国成立 “文职人员事务委员会”，规定担任公职必须通过考试。
科举制度作为一项官员选拔制度，虽然在清朝末年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精髓依然被西方

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行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以及现代教育考试制度所继承和发展。科举制
度作为一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以其先进的方法和严格的管理，开创了考试选拔人才的新纪
元，在人类教育评价史上留下了极为光彩夺目的一页，因此也被西方社会认为是中国除了 “四大发
明”之外的 “第五大发明”。
尽管科举制度不是教育制度，但它与教育关系密切甚至主宰了教育，它将读书与做官紧密结合

起来，具有教育考试性质。从隋朝到清朝的教育几乎都是围绕科举制度展开的，这一时期的中国教
育可谓是 “科举教育”。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总是与当时的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教育
目的主要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以致于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官府需要什么人才，学校就
培养什么人才。可以说，科举制度主宰着教育，教育从属并服务于科举制度。
当时的学校是科举的附庸，办学方向就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科举注重文辞，学校也注重文辞

而少实学；科举注重贴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考试方法，结果学生只重视记诵，不求义理……
千余年的科举文化传承，导致古今中国学校的应试教育经久不衰，最大弊病是学子自动地挤上一条
狭窄的成才之路。科举考试所限定的科目和内容，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只要参加考试就得接受特
定内容的考核，压抑了个性也桎梏了学子的聪明才智。

二、以教育量化为重心的教育测量

从广义上讲，测量是根据某种法则给事物分派数字。教育测量是依据一定的法则制作量表，对
教育现象进行量化描述，即对教育的特征、属性及其运动、发展规律的定量描述。过去的教育测量
主要用于对学生的精神特性进行量化测定，今天则是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业成绩、兴趣爱好、思
想品德、身体素质以及教育措施上的许多问题的量化测定。教育测量旨在获得有一定说服力的数量
事实，是一种以量化为主要特征的事实判断。

１８４５年以前是主观经验化考试阶段，在这一阶段所采用的测验方法是传统的考试方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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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师根据主观经验命题、制订评分标准、进行成绩的评定及对考试分数进行解释和分析。１８４５
年，波士顿学校委员会第一次使用试卷大规模地测验学生学习成绩。１８６４年，美国的费希尔
（Ｆｉｓｈｅｒ）曾广泛搜集学生的书法、拼字、算术、文法、作文、历史、自然、图画、法文等作业样
本编成量表集，作为测量各科成绩的标准。
英国的高尔顿 （Ｇａｌｔｏｎ）通过对个体差异的长期研究，于１８６９年发表了 《遗传的天才》一书，

拉开了教育测量的序幕。１８７９年德国的冯特在莱比锡首创了心理实验室，逐步摸索出一套测量方
法，对教育测量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美国的桑代克 （Ｔｈｏｒｎｄｉｋｅ）１９０４年出版了 《心理与社会
测量导论》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统计方法和编制测验的基本原理。桑代克提出 “凡存在的东西都有
数量，凡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的观点，为教育测量奠定了理论基础。

１９０５年，法国的比纳 （Ｂｉｎｅｔ）与西蒙 （Ｓｉｍｏｎ）在 《心理学年报》发表的 《诊断异常儿童智力
的新方法》中，介绍了首个智力量表——— 《比纳·西蒙量表》。该量表有３０个由易到难排列的项
目，可以测出高低不同的智力。１９０８年，美国教育家斯通 （Ｓｔｏｎｅ）提出了以小学生为对象的客观
化测试算术的方法。同时，美国有３０到４０个大学对各种教育活动进行综合测量，测量采用了客观
测验方法，测量内容包括算术、拼字、书法和英语作文等。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到３０年代，更多的大学介入到教育测量领域的研究，并指导当地的教育
测量运动。教育测量发展成３种不同性质的测验：学历测验、智力测验和人格测验。这一时期，教
育评价在定量化、客观化与标准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主要工作是编制各种测验量表以测量学
生的心理机能与特征。最流行的工具为 “智力测验”，它是当时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评价等同于
“测量”，并以测量结果对学生进行分类。
从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教育评价本质上是以教育测量的方式，测定学生对知识的记

忆状况或某种特质。这一时期，学校被看作 “工厂”，学生被看作 “产品”，课程、教材、教法都是
用来进行 “产品”加工的工具，而教师则是操作工，整个教育就是 “产品”的生产过程，学校就按
照社会需要把学生加工成一件一件标准化的 “产品”。教育评价就像对待工厂产品规格一样，按照
精确的标准，严格测量学生的知识和心理素质。
虽然，教育测量使考试和测验较以前更客观化和标准化，并把人的智力和人格等变成测量的对

象，力求从量上把握这些精神现象，但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还是遭到了美国社会的强烈批
评。比如，无论是知识测量还是人格测量，都只能做片断测定，不能完全了解人格与知识的发展过
程；测量只注重客观的信度，不足以说明效度；教师采用的学业测量，根本是教科书中心主义；测
量容易培养学生的个人主义与被动式学习态度；等等。

三、以教育目标为重心的泰勒模式

教育评价何以从教育测量发展而来？１９２９年，美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经
济萧条使许多青少年无法就业而只能进学校，但当时美国的中学在大学入学考试指挥棒制约下，所
设置的课程仅为大学入学服务，不能适应青少年的就业需要。因此，美国社会对教育测量提出强烈
批评。在此背景下，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协会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４０年进行了８年实验研究，旨在编制一
套统一连贯的课程，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尤其是满足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３］。
为了对这项实验研究进行评价，成立了以泰勒 （Ｔｙｌｅｒ）为首的教育评价委员会。泰勒在改进

学校测量方法的实践中认识到，测量要以一定的教育目标为指导，而不能以教科书为中心。于是，
他将评价概念应用到教育上，以示与测量的区别。２０世纪３０到５０年代，泰勒提出了以教育目标
为核心的评价理论并明确给出教育评价概念，即教育评价是衡量实际活动达到教育目标的程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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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本质是描述教育结果与教育目标的一致性程度。
泰勒以教育目标为核心的评价理论，让人们意识到：通过简单的事实测量不能引发高级心理过

程；事实性知识的教学并不能促进还可能干扰教育目标。这一时期，虽然测量还是评价的一个重要
工具，但已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手段；评价者也不再仅仅是 “测量员”，更是一个 “描述者”；评价目
标已不再是学生本身，而是什么样的学习目标模式对学生最有效；评价范围也涵盖了教学活动的整
个过程，涉及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

１９４９年，泰勒出版了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著作，叙述了他的课程设计和评价理论 （即
泰勒模式）。泰勒模式又称为目标模式或目标达到模式，它以教育目标为导向，把教育目标转化为
可测量的行为目标，并根据行为目标编制课程教材或教学方案、开展教学活动，然后依据行为目标
对教学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价，即判断实际教学活动效果达到预期目标的程度。今日广泛应用的教育
评价理论，就是在泰勒模式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
泰勒认为，教育目标是有意识地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学校教师期望实现的结果。教育目标

是选择材料、勾画内容、编制教学程序以及制定测验和考试的准则。在泰勒模式中，确定教育目标
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要考虑学生的需要、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学科专家的建议等多方面的信息，
对教育目标做出明智的选择；其次，用教育哲学和学习理论对已选择出来的教育目标进行筛选；再
次，陈述教育目标，每一个教育目标要包括行为和内容两个方面。
教育是使人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和改进的过程，这些行为方式的变化就是教育效果。人的行为

有可量化，也有难量化的，除测量外还需要用其他评价手段来检查教育效果。运用泰勒模式进行评
价，就是确定教育效果到达教育目标程度的过程。具体讲就是：确定教育目标；依据预定的教育目
标中期望学生变化的那种行为来设计评价情境；选择和编制能够引发教育目标所期望的那种行为的
评价工具；再以教育目标为依据判断教育效果。
泰勒把评价引入教育，创建了教育评价理论，他强调用行为动词来为教育目标定义。尽管行为

目标清晰、直接、可观察、可测量，对教育目标的描述和外显化有积极作用，但行为目标缺乏完备
性，难于覆盖教育产生的全部效果；把教育目标作为评价的出发点和归宿，又缺乏对其合理性的考
量；只观察预期教育目标达到度，没有考量非预期教育目标；教育目标是管理者确定的，很少考虑
学生需要；注重评价的鉴别、确证和检查功能，忽视形成性功能和决策性功能；等等。

四、以教育价值为重心的后泰勒模式

１９５７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激起了美国社会对高中教育的批评。１９６３年，美国政府提出对
教育的效能进行评价并拨款支持。此时，在泰勒模式遭遇众多批评的同时，对其进行改进的流派不
断涌现。比如：被称为决策类型模式的ＣＩＰＰ模式；反映活动参与者意图的目标游离模式；采取准
法律过程评委会审议形式的对手模式；以所有与评价有利害关系人所关心的问题为中心的应答模
式；采用系统分析方法的医疗模式；等等。这些改进后的新模式，在此统称为后泰勒模式。
后泰勒模式认为，评价在本质上是 “价值判断”。评价者不仅要运用测量手段去收集各种数据，

还要制定一定的判断标准与目标。“第四代教育评价”还提出了 “共同构建”、“全面参与”、“多元
价值”的思想。这一时期教育评价的特点是：明确提出评价为决策服务；开始探讨教育目标本身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即教育目标本身成为评价的对象，同时预期教育目标之外的教育效果也受到关
注；正式提出形成性评价的思想，“评价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４］。
克龙巴赫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认为，评价的重点应该放在教育过程之中，对教育决策给予必要的改

进，而不是只关心教育目标到达度。１９６３年，他提出了 “评价是为进行决策提供信息的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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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１９６６年，斯塔弗尔比姆 （Ｓｔｕｆｆｌｅｂｅａｍ）在此基础上提出ＣＩＰＰ模式，即背景评价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输入评价 （Ｉｎｐｕ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过程评价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结果评价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ＩＰＰ模式把背景、输入、过程和结果综合起来评判，为决策过程提供全面的信息，
突出了评价的决策功能。
斯克里芬 （Ｓｃｒｉｖｅｎ）认为，教育评价除了在活动结束后对其最终结果进行的总结性评价外，

还要重视在活动过程中进行的形成性评价。１９６７年，他将评价分成形成性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和总结性
（Ｓｕｍｍａｒｉｖｅ）两类。斯克里芬还认为，实际进行的教育活动除了收到预期效果外，还会产生泰勒
目标模式中得不到反映的各种重要的 “非预期效果”。１９７２年，他提出了不受预定目标影响的目标
游离模式，让评价者注重广泛的可能效果。

１９７５年，比贝 （Ｂｅｅｂｙ）认为，评价在于收集系统而非零散的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加以精心地
整理和解释，引入评判性的思考。比贝对评价的定义是，“系统地收集信息和解释证据的过程，在
此基础上的价值判断，目的在于行动”。他强调评价的本质是价值判断，评价要对教育活动包括教
育目标本身作出判断，使评价活动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对实际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比贝深化了教
育评价的内涵，使评价的主要特征 “价值判断”受到人们的关注。

１９８４年，古巴 （Ｇｕｂａ）和林肯 （Ｌｉｎｃｏｌｎ）出版的 《第四代教育评价》一书认为，评价是对被
评事物赋予价值，本质上是通过 “协商”形成 “心理建构”。他们提出了 “共同构建”、 “全面参
与”、“多元价值”思想，把评价看作是一个由评价者不断协调各种价值标准间的分歧、缩短不同意
见间的距离、最后形成一致看法的过程。“第四代教育评价”还把评价过程的控制特点与评价对象
的伦理要求协调起来，既注重评价事实的客观性，也注重评价方法的道德性［５］。
针对泰勒模式存在的 “浓厚的管理主义倾向”、“忽视价值多元性”、“过分强调科学实证主义方

法”等问题，后泰勒模式反对管理主义倾向，坚持价值多元性，尊重被评价者的人格、尊严和隐私
……评价被看作是评价者与被评价者，通过事实认识、体验和价值判断活动，进行相互交流、相互
理解、相互启发、相互学习、共同创造的学习、交往和双向建构过程。评价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被评
价者的学习与工作效率。

五、关注教育质量的评价重心转移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以往教育评价和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认
为，以往教育评价看重的教育资源与质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弱，对于教育资源的要求不足以保证教
育质量。以往教育评价虽然覆盖了教育投入、过程和产出等方面，但评价重心在教育资源。这种以
教育资源为重心的评价，对改善教育条件有积极作用，而对教育质量提高作用很有限。因此，教育
评价重心需要转移，教育评价应该更加重视与教育质量直接相关的学生学习效果。
比如，泰勒模式重视目标到达度的终结性评价，过于强调结果而缺乏对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比

较，只考虑教育产出差距，而不考虑投入差距 （生源质量、教育经费、师资水平等方面的差距）。
事实上，由于学校的师资、经费、地理位置、学生的家庭背景等许多因素，学校自身无法控制。学
校之间出现教育质量的差距，并非完全由学校工作不力造成。如果教育评价将社会、历史等原因造
成的教育质量差距归咎于学校，是不利于调动学校教育教学积极性的。
以往这种引起教育资源竞争的评价，在我国还导致学校走上以片面追求升学率为目标、以抢夺

优质生源为重点、以换取资源倾斜为动力的畸形发展道路。多少年来，我国形成的以资源优势换取
所谓高质量教育的 “好学校”，极大地挫伤了其他学校的积极性，其后果是所谓的 “差学校”教育
质量的下降与整体教育水平的降低。实际上，从教育资源与教育质量之间弱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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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 “差学校”在教育上取得的效能可能会更大。
随着对教育产出认识的深化，发达国家开始将评价重心由资源占有向资源有效利用转移，衡量

质量的最终落脚点和检验标准更加注重学生的学习效果。英国学者麦尔肯·弗雷泽 （Ｆｒａｚｅ）认为，
“教育质量首先是指学生发展质量，即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 ‘学’的东西，包括所知、所能做
的及其态度”［６］（Ｐ５９）。以学生学习效果为重心的评价，主张从每个学生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实际状况出
发，评价学生个体的发展进步，并通过评价促进学生向更高、更美、更远的方向发展。

《欧洲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准则与标准》第３项指出，“要突出对学生学习产出的测量”。在
评价方式上，可以是 “诊断性的、形成性的或总结性的”。对学生进行评价的实施者，应当由 “充
分理解评价在学生进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人士来担任。他们认为，学生是教育质量的最终体现
者，学生评价是教育评价的中心环节。美国的六大区域认证机构的院校认证标准，不仅重视院校使
命和培养目标的确立以及办学资源的投入，更加重视教育的产出，即学生的学习效果。
美国以法律条款的形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加以约定。有关法律指出，学院和大学而不是政

府，应该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负主要责任。学校要确立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期望，评价者要从学校所确
立的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期望水准与该期望水准已经实现的证据两方面把握学校的效能责任［７］。对学
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主要依据直接与间接证据。直接证据包括 “核心课程”的成绩、专业和实习成绩
等材料，间接证据包括学生的学习档案袋、作业等材料。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的院校审核流程要求学校提交的书面材料，包括学生是否获得预期的

学业效果，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学生成绩评定方式，学生作为学习者的体验，学生参
与学校教育标准制定和质量管理的情况等。２００１年，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公布了适用于全国
的学位标准，在阐述各级学位的质量和水准时，用了一半的篇幅列举各级学位持有人应有的学习产
出。他们认为，教育质量是为帮助学生获得某一学位或学历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条件所达到的效果。

六、以教育质量为重心的增值评价探索

教育评价如何处理客观存在的教育资源差距等社会因素，进而提高教育质量呢？许多国家进行
了有益的探索，增值评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增值评价思想源于１９６６年的科尔
曼报告 （Ｃｏｌｅｍ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６４年美国的科尔曼 （Ｃｏｌｅｍａｎ）带领一个研究小组收集了美国各地

４　０００所学校６０万学生的数据，在对这些调研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撰写了 《关于教育机会平
等》报告。１９６６年，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该报告 （即科尔曼报告）。
科尔曼报告把学生学业成就引入到教育机会平等的研究领域，通过对学校的调查综合分析教育

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该报告认为，评价学校的成功与否，只能检查它是否能减少学生对社会出身的
机会依赖，教育机会均等的学校不仅意味着资源均等，还包括教育效能均等。学校不仅是被动提供
平等的教育资源，而且要提供一个解放孩子潜能、使其免于因为出身和社会环境而带来不平等的教
育环境。科尔曼报告的研究结论引发了世界范围对学校作用的争论，并催生了增值评价［８］。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以科尔曼报告为起点，增值评价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发展起来。增
值评价是运用统计技术的评价，评价水平的提高依赖于统计技术的发展。由于受到统计技术发展水
平的限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前，增值评价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到８０年代末，多水平分析
模型的完善，为增值评价提供了精确的统计分析方法。由于英美两国统计技术的发展以及强大的现
实需要，多水平分析模型和增值评价方法率先在这两个国家得到广泛的应用。

１９８３年，《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出台，美国对教育状况的关注水平空
前提高，各地纷纷以 “卓越、效率、平等”为目标进行教育改革。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在部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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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学校增值评价。１９９２年，田纳西州最高法院要求学校的资助系统更加平等，州政府在增加教
育经费的同时，要求加强教育效能考核。他们最终采用增值评价系统作为田纳西州教育改进法案中
的一部分。随后，宾夕法尼亚等２１个州的数百个学区也将增值评价用于学校评价。

２００１年，美国政府实施的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强调，“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不是为体系服
务，而是为孩子们服务”。“转变联邦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联邦政府能够、
而且必须帮助缩小处境不利学生与同龄人之间的成绩差距。”［９］明确规定在考评地区或学校的效能中
使用年度增值 （Ｙｅａｒｌｙ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要求各州每年对学生学业成就进行追踪监测，并将学生学业
成就与政府拨款相挂钩。自此，增值评价逐渐成为美国教育评价的重要方式。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英国政府每年都要公布所有学校以原始分数表示的学生成绩排名表。由于
原始分数没有考虑影响学生成绩而学校自身又难以控制的社会因素，因而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学校
的效能。对此，英国学者也提出了 “增值”概念。英国的增值评价同美国类似，也是先从地区水平
上发展起来的。英国政府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接受了增值评价，２００２年在全英格兰和威尔士推行学
校效能的增值评价，２００６年全面开展学校效能的增值评价［１０］。
增值评价通过对学校领导、教师、学生行为的分析，弄清学校工作的优点和缺点，明确离高增

值学校的差距所在。这些信息可以引导学校采取有效的对策，使所拟定的改革方案更能符合本校的
需求，有助于学校效能增值。实施增值评价后，学校间的竞争就不限于资源获得和占有量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资源利用效益的竞争。增值成为学校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必然的价值诉求，高增值的
学校既要努力达成预定教育目标，还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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